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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教学“研究环节”管理说明 

为了规范生命学院的研究生教学管理，根据“华中科技大学博/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条例”和“华

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研究环节”管理说明如下： 

一、完成时间要求 

类别/

学分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完成时间 

650.801 文献阅读与选题报告 1 必修 第 3 学期 

650.802 
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或国内

重要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 
1 必修 答辩前 

650.803 论文中期进展报告 1 必修 第 5 学期 

650.804 发表学术论文 1 必修 答辩前 

博士研

究生 

≥19 

650.805 学位论文 15 必修 答辩前 

650.501 文献阅读和开题报告 1 必修 第 3 学期 

650.502 参加校内外公开学术报告 1 必修 答辩前 

科学学

位硕士

研究生

≥12 
605.503 学位论文 10 必修 答辩前 

650.701 文献阅读 1 第 2 学期 

650.702 参加校内外公开学术报告 1 答辩前 

650.703 专业文书撰写 2 第 3 学期 

650.704 专业设计 2 

任选≥2 

第 3 学期 

650.705 专业课程实习实践 2 第 3 学期 

650.706 专业实训 2 第 3 学期 

650.707 专业实习实践报告 2 

实践环节≥4 

第 3 学期 

650.708 开（选）题报告 1 必修 第 2 学期 

650.709 论文中期进展报告 1 必修 第 3 学期 

全日制

专业学

位硕士

研究生 

≥16 

650.710 专业学位论文 8 必修 答辩前 

注：1、所有报告按研究生院统一制定标准，使用“研究生(XX)报告” 撰写。必须用计算机编辑、

打印，并附考核小组评分、考核小组负责人签名、导师签名和学生签名。报告模板下载地址：“生命

学院-研究生教育-资料下载”网页。  

2、在规定完成学期结束前两周，将报告交到生命学院研究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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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节说明 

（一）文献阅读与选题报告 

1、博士生 

博士生一般应在第 3 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开题。开题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① 课题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现状分析； 

② 课题研究目标、研究的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③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试验方案及其可行性研究； 

④ 课题的创新性； 

⑤ 计划进度、预期进展和预期成果； 

⑥ 与本课题有关的工作积累、已有的研究工作成绩； 

⑦ 研究经费预算计划和经费落实情况。 

由博士生导师及 3-5 名相关学科专家组成考核小组，指定一名负责人。其中博士生导师的比例

不低于 50%。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必须在学科或相关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博士生在开题报告会上应

就所选课题进行详细报告。专家对课题的创新性和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同时就课题的研究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并给博士生的开题报告打分（百分制）。考核小组负责人在“博士生研究生开题报告”

上签字，并将考核平均分记录在报告上。 

开题报告和专家论证意见作为博士生论文中期检查和博士论文答辩的必备材料。 

若由于课题进展不顺利，需要重新开题的论文，应按正常程序重新办理开题手续，并完成相关

的工作。 

2、硕士生 

  硕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通过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并

修完全部主修课程（学位课）。科学学位硕士生于第 3 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开题，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生于第 2 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开题。开题报告须在本学科和相关学科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就课题

的研究范围、意义和价值、拟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案和研究进度作出说明，并进行可行性论证，经

认可后才能进行课题研究。对于科研经费的来源，试验器材的采购和加工计划等应提前考虑并采取

措施。 

（二）论文中期进展报告 

1、博士生 

博士生一般应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后的第 5 学期进行中期考核。对论文工作进行阶段性总

结，阐述已完成的论文工作内容和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包括所完成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以及所

获得的结论，特别要对阶段性工作中已完成且与开题报告内容中不相符的部分进行重点说明，对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和需要继续完成的研究内容进行论证，同时介绍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并制定与研究课

题有关的论文发表计划和拟发表论文内容。 

由博士生导师及 3-5 名相关学科专家（正高职称人员）组成考核小组，指定一名负责人，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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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结合研究生的学术讨论或专题研究报告会进行。导师对该生的中期考核报告给出评语，评语应包

括对该生已有工作的评价，特别是计划完成情况，该生的表现，以及对后续工作的估计。考核小组

根据博士生中期考核报告和导师评价，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阶段性工作进行评价。学位论文阶段性

工作的评价可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档。 

经考核，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中期考核不及格，应予退学（退学处理程序参照“华中科技

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退学条款），发给研究生肄业证书。 

① 学习成绩较差，经重修后仍有 2 门以上（含 2门）学位课、必修课不及格； 

② 经考核小组认定，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 

③ 在学位论文工作中不认真、不刻苦、或治学态度极不严谨、弄虚作假，缺乏应有的科学道德。 

对于论文阶段性工作不合格者，考核小组应提出整改方向，并在半年后再次进行考核。 

2、硕士生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完成论文开题后，于入学第 3 学期进行中期考核。导师对该生的

中期考核报告给出评语（并签字），评语应包括对该生已有工作的评价，特别是计划完成情况，该生

的表现，以及对后续工作的估计。 

（三）参加国内外公开学术报告 

1、博士生 

  博士生应在申请答辩前，至少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或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包括生命学

院组织的博士生学术论坛“武汉地区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学术年会”（秋季），并提交学术论文、论

文摘要（以会议论文集收录为准）或学术海报。 

2、硕士生 

硕士生应在申请答辩前，至少参加一次校内外公开学术报告，包括生命学院组织的硕士生学术论

坛“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生学术论坛”（春季），并撰写报告心得体会，导师签字。 

3、参加学院承办的博/硕士生学术年会(0.5 学分)，并提交学术海报(0.5 学分)。 

① 硕士生必须参加学院春季承办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生学术论坛”；博士生必须参加

学院秋季承办的 “武汉地区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学术年会”博士学术论坛。 

② 学生到会听报告，根据签到情况获得 0.5 学分； 

③ 学生们将自己的科研工作制作成学术海报，上交一份 A4 纸打印的黑白纸版海报，放入成绩

档案中。符合要求者获得 0.5 学分。 

符合以上要求，可得到“参加国内外公开学术报告”的 1个学分。 

 

 

生命学院研究生科 

2012 年 10 月 


